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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 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農業部畜牧司草食產業科 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4樓 

（三）聯絡人：曾技正 

（四）電話：0223124698 

（五）傳真：02-2331-0341 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noonmoon0713@moa.gov.tw 

二、補充資訊： 

(一)曾考慮之主要替代方案： 

無。 

 

(二)用於支持法規之相關資訊(包括可合理取得之科學、技術、經濟等

資訊)： 

配合衛福部修正「鮮乳」用詞為「食用動物乳」，品名應標示為「牛乳」、

「羊乳」等名稱，以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修正 CNS3056(現行「鮮乳」國

家標準，修正後為「牛/羊乳」國家標準)等規定，修正「優良畜禽產品

驗證基準-乳品專則」。 
 

 
 


